广州市艺术中学2025年音乐舞蹈播音主持专业师资服务项目初步需求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属性：服务类
2.服务范围：
高一高二高三年级学生音乐舞蹈播音主持专业师资服务及课程建设提升。
3.服务内容及周期：
（1）为音乐舞蹈专业高一、高二、高三级学生提供声乐、器乐、舞蹈基训、即兴舞蹈等科目方向课程建设和水平提升服务，服务周期12个月。
（2）为播音主持专业高一、高二、高三级学生提供语音发音、即兴评述、稿件播读、形体等科目方向课程建设和水平提升服务，服务周期12个月。
4.课程培训人数及要求：
（1）高一、高二、高三级音乐舞蹈专业课程建设，年级不少于80人/级，开设班数不少于3班/级。
（2）高一、高二、高三级播音主持专业课程建设，年级不少于20人/级，开设班数不少于1班/级。
5.上课时间与授课教师要求：
（1）音乐舞蹈专业高一、高二、高三级按学校学期教学计划每周五天，音乐专业每天午/晚两段，每段2小时（声乐与器乐需一对一小课教学，钢琴由副高级或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导师授课，视唱练耳（要求作曲与作曲理论专业）由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导师授课）。舞蹈专业每天午/晚两段，每段2小时（需由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导师指导，要求毕业于舞蹈类专业的授课教师不少于1名）。
（2）播音主持专业高一、高二、高三级按学校学期教学计划每周五天，每天午/晚两段，每段2小时（由播音主持专业副高级或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导师授课）。
6.需要每月提供音乐类或舞蹈类或播音主持类专业教师培训不少于350课时数，每次培训人数不少于20人。培训内容应包括一对一小课，一对多大课，专家讲座，专家大师课等内容，具体以学校实际要求为准。
7.项目管理人员及培训专家要求：
（1）本项目总负责人1名。总负责人要求具有本项目所涉及专业（音乐、舞蹈、播音主持类方向专业其中之一）相关领域正高级职称证书且取得上述正高级职称证书的年限不少于三年。
（2）团队管理人员不少于2名。
（3）培训专家能力要求：
①聘请具有音乐类或舞蹈类或播音主持类教师资格证书的专业教师不少于6名。
②聘请的专家中包含不少于4名具有音乐类或舞蹈类或播音主持类相关专业中级或以上教师专业技术职称证的课程培训导师。
③聘请的专家中包含不少于5具有音乐类或舞蹈类或播音主持类相关专业副高级或以上教师专业技术职称证的课程导师。
8.上课要求：
为保证培训效果，中标供应商需按要求提供必要的教学设备。
9.配套服务要求：
（1）中标供应商需根据实际提升目标和要求提供必要的场地。
（2）中标供应商需根据实际提升目标和要求提供有针对性的课程资源。
（3）中标供应商需根据实际提升目标和要求提供教师。
（4）中标供应商需提供提升服务所需的相关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培训组织人员服务、必要的交通接送或客运服务、意外保险服务、纸质培训教材供应服务、纸笔供应服务、笔记本以及茶水等供应服务）。
（5）中标供应商需安排相应的项目专案小组（包含一个完善且固定的策划组织和管理人员），便于与采购人就项目细节等方面进行适时沟通联系；为使项目按质、按量、按时、有序实施，投标文件中应详细列述拟参与本项目的人员名单、资历及在项目中所负的职责。
（6）中标供应商必须遵照采购人的管理及安排，所有服务必须达到采购人的标准要求。
[bookmark: _GoBack]10.其他管理要求：
（1）中标供应商应自觉遵守国家有关财经制度规定，严禁以任何形式向采购人及相关工作人员提供返利或虚开、增开发票等服务，并应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廉政监督工作。
（2）采购人将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中标供应商的服务质量、合同执行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凡不符合要求的，要限期改正及追究违约责任；规定期限内仍达不到要求的，将由采购人按照有关规定取消其服务资格。
（3）中标供应商拟派本项目的所有服务人员（含教师、助教及相关服务人员）的劳务费、加班费（如涉及）、医疗、保险等均由中标供应商自行承担，必须确保依法用工。如发生劳资纠纷，由中标供应商自行妥善解决，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4）在服务过程中，中标供应商如没有依时完成合同规定的任务或服务质量达不到要求，经采购人三次提出书面批评意见后仍无改进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且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5）合同签订后，中标供应商须向采购人报审每阶段实施方案，每阶段实施方案经采购人确认通过后方可开展。
二、商务要求
1.报价说明：服务人员费用（包括工资及应交的五险一金等费用）、加班费、交通费、物耗费用、保险、各项税费、利润及合同实施过程中不可预见费用等。供应商报价中漏报或少报的费用，视为此项费用已隐含在报价中，供应商中标后不得再向采购人收取任何费用。合同期内因各种原因导致成本上涨所带来的风险由供应商承担，供应商应充分考虑并尽可能地提供优质的服务，以确保自身的竞争力。
2.验收要求
（1）按照本项目的服务要求和相关规定，各阶段工作完成实施且采购人在收到供应商的验收申请资料后7日内组织开展验收工作（具体以采购人确认为准）。
（2）采购人将通过所派服务人员资质是否本项目采购需求、是否按照采购人要求和本项目需求提供服务、服务质量情况等方面进行履约验收，并出具验收报告，以此作为服务费用支付的依据。
（3）若验收不合格，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进行整改，若整改之后仍验收不合格，采购人有权不支付相关的服务费用，由此所产生的一切责任均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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